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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娛樂業開業暨各項異動申請書 
 

申  請  日  期  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開業（變更）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營業人統一編號         

娛樂稅稅籍編號           

申 請 事 項 
（請打√） 

設  立 負責人
變更 

名稱 
變更 

營業地址
變更 

通訊地址
變更 

娛樂項目
變更 

娛樂設備
變更 

歇業 
(註銷) 停  業 復  業 其他 

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11  12  13   

娛樂業名稱  

營 業 地 址 臺南市 區   里 
   路 

   街 

段 

巷 

弄 

號 

 樓 

 室 

負責人姓名  
身分證統一
編 號 

          

通 訊 地 址 
縣 

市 

鄉鎮 

市區 

     村 

     里 

   路 

   街 

段 

巷 

弄 

號 

 樓 

 室 

連 絡 電 話 
【市內電話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行動電話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 業 時 間 
(無變動暨申請
停、歇業時免填) 

自   時至   時 

娛 樂 項 目 

及娛樂設備 
(無變動暨申請

停、歇業時免填) 

□KTV(卡拉 OK)：大廳式     台，包廂式     台 

□電子遊戲機(小鋼珠、電動玩具等)：     台 

□電動夾娃娃機：      台          □具娛樂性選物販賣機：    台 

□電動搖搖馬(車)：    台          □資訊休閒業(網咖)：      台 

□其他： 

歇 業(註 銷) 訂於   年   月   日起歇業(註銷) 

停 業 擬自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停業(最多不得超過一年) 

復 業 擬自   年   月   日起復業 

 

合夥 

關 係 人  

登記事項 

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（法人）統一編號 出資金額（元） 

住      所      或      居      所 

組織

必填

欄位 

合 夥 人 
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

 

合 夥 人 
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

 

娛 樂 業 蓋 章 負 責 人 蓋 章 

  

備       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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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說明 

一、本申請書不得挖補或浮貼，如有少數文字增加刪改者，應在增加或刪改處加蓋負

責人印章。 

二、申請書內凡加用數字填寫者，一律均用阿拉伯數字填寫，例如：１．２．３．４．

５．６．７．８．９．０等。 

三、「營業人統一編號」欄：填寫娛樂業使用之統一編號。 

四、「娛樂稅稅籍編號」欄：填寫娛樂業使用之娛樂稅稅籍編號。【設立免填】 

五、「申請日期」欄：填寫申請人送件當天日期。 

六、「開業（變更）日期」欄：請填寫實際營業（變更）日期。 

七、「申請事項」欄：按實際申請辦理事項在方格內打。 

八、「娛樂業名稱」欄：請填寫申請設立登記之娛樂業名稱，如係娛樂業名稱變更者，

請填寫變更後之娛樂業名稱。 

九、「營業地址」欄：請填寫實際營業之詳細地址。如係營業地址變更者，請填寫變

更後實際營業之詳細地址。 

十、「負責人姓名」「身分證統一編號」欄：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填寫負責人姓

名及其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如係負責人姓名變更者，請填寫變更後之負責人姓名及

其身分證統一編號。 

十一、「通訊地址」欄：請填寫可實際收受稽徵稅捐各種文書之詳細地址。如係通訊

地址變更者，請填寫變更後可實際收受文書之詳細地址。 

十二、「連絡電話」欄：請確實填寫在格內，有分機者亦請一併填寫，方便聯絡。 

十三、「營業時間」欄：請填寫經營娛樂項目之營業時間。【無變動暨申請停、歇業時免填】 

十四、「娛樂項目及娛樂設備」欄：請勾選填寫經營娛樂項目及娛樂設備 (檯數、房

間數或座位數），如娛樂項目或娛樂設備變更者，請勾選填寫變更後之娛樂項

目或娛樂設備。【無變動暨申請停、歇業時免填】 

十五、「歇業(註銷)」欄：請填寫歇業（註銷）日期。 

十六、「停業」欄：請填寫停業起迄日期。(最多不得超過一年) 

十七、「復業」欄：請填寫復業日期。 

十八、合夥組織「關係人登記事項」欄：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，請檢附身分證正反面

影本，填寫均應與附送之身分證資料相符。 


